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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關於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托理財的公告 

本公告乃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09條和第13.10B條之規定作出。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會於2016年8月3日召開的2016年第五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本集團

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托理財的議案》，同意本集團在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

用效率、增加現金資産收益爲原則，擬使用自有閒置資金合計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委托商業

銀行、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險公司、資産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進行低風險投

資理財，具體如下： 

一、委托理財概述 

1、委托理財的目的 

在不影響正常經營及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使用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托理財，提高本集團的資

金使用效率，爲本公司與股東創造更大的收益。 

2、投資金額 

使用合計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的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托理財，上述資金額度可滾動使用。 

3、投資方式 

本集團進行委托理財的資金用於委托商業銀行、信托公司、資産管理公司、證券公司、基金

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進行短期低風險投資理財，具體包括銀行理財產品、信託公司信

託計劃、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計劃、證券公司、基金公司及保險公司固定收益類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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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資期限 

本集團委托理財擬使用總額度的有效期自本公司董事會决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即至2017

年8月2日止）。 

二、委托理財的資金來源 

本集團進行委托理財所使用的資金爲本集團的自有閒置資金，資金來源合法合規。 

三、需履行的審批程序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和本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本次委

托理財事項經本公司第九届董事會 2016 年第五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後，無須提交本公司股東

大會審議。 

四、委托理財對本集團的影響 

本集團對委托理財産品的風險與收益，以及未來的資金需求進行了充分的預估與測算，相應

資金的使用不會影響本集團日常經營運作與主營業務的發展，並有利於提高本集團閒置資金

的使用效率。 

有關委託理財之實施協議將於今後簽署。如實施協議擬展開之委託理財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

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守上市規則有關規定。 

五、風險控制 

本公司董事會已制定了《委托理財管理制度》，對委托理財的審批權限、執行程序、核算管理、

風險控制等方面做了詳盡的規定，以有效防範投資風險，確保資金安全。 

有關《委托理財管理制度》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 2016 年 8 月 3 日刊發載於聯交所網站的

相關海外監管公告。 

六、獨立董事關於本集團委托理財的獨立意見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爲：本集團本次委托理財事項已履行了必要的審批程序，表决程序

合法合規。本公司已制定了《委托理財管理制度》，對委托理財的審批權限、執行程序、核算

管理、風險控制等方面做了詳盡的規定，能夠有效防範投資風險，確保資金安全。本集團進

行委托理財的資金用於銀行理財産品等風險可控的産品品種，不投資於股票及其衍生産品、

證券投資基金、以證券投資爲目的的委托理財産品，風險較低，收益穩定。本集團利用自有

閒置資金進行委托理財，有利於提供本集團閒置資金的使用效率，不會影響本集團的日常經

營運作與主營業務的發展，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廣大中小投資者利益的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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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爲湯業國先生、劉洪新先生、林瀾先生、代慧忠先生、賈少謙

先生及王雲利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徐向藝先生、王新宇先生及王愛國先生。 

 

 


